
《刑法》第三百四十四条 违反国家规定，非法采伐、毁坏珍贵树木或者国家重
点保护的其他植物的，或者非法收购、运输、加工出售珍贵树木或者国家重点保护
的其他植物及其制品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重
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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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
森林公安垂直管理

对涉林违法犯罪进行全方位的打防管
控工作的确不能松。去年6月，我省率先在
全国实行省级以下森林公安垂直管理，全省
森林公安机关以落实独立执法权限为契机，
深入开展打击涉林案件行动，掀起了新一轮
林区整治风暴。

“实行垂管后，森林公安被赋予了独立
刑事执法权，能够独立办案，破解难查难管
的案件，扭转之前的办案审批程序中办案期
限长、成本高的局面。”省森林公安局局长王
雄进介绍，省高级法院、检察院、公安厅、林
业厅联合印发《关于办理森林刑事、治安和
林业行政案件有关规定的通知》，明确了各
级森林公安机关执法关系和办案权限。

“从今年4月份到9月底，我们已侦破
20宗毁林、非法侵占林地案件，数十名犯罪
嫌疑人受到处罚。”陵水黎族自治县森林公
安局局长韩联畴说，有了独立的办案权，从
立案到采取拘留等强制措施和提请逮捕、移
送起诉，均以森林公安名义办理，不需再提
请市县公安部门，缩短了办案时间，提高了
办案效率。

颜家安认为，作为一个岛屿省份，森林资
源对海南至关重要，打击涉林违法犯罪行为，
形成打防管控一体化的机制是维护林区社会
治安秩序、保护森林资源的重要手段，但保护
森林及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林业生态安全
应有更加全面系统的考虑，比如说林区、森林
资源丰富地区农民“靠山吃山”生产方式的引
导转变等问题，以多种途径和方式共同维护
我省的森林资源。 （本报海口11月4日讯）

（文中何启江、符少龙、陈鹏和宋建海4
人名字均为化名）

涉林犯罪屡禁不止，涉案人员身份多样，踩点、采挖、运输、转移分工明确

两棵被盗沉香树的漂泊之旅
■ 本报记者 周晓梦 通讯员 吴海青

核心提示

去年岁末，文昌市
文城镇坑美村宋建海
家神神秘秘地迎来了
两棵胸径约有30厘米
的大树，它们的树脂带
有香气，可制成香料或
供药用，懂行的人一看
便知这就是珍贵的沉
香。如果追问它们来
自哪里，答案最终指向
文昌市公坡镇白秋村
三队一位潘姓村民家
的祖宗地。

两地之间仅30多
分钟的车程，然而在这
段路上两棵沉香树却
经历了被连根掘起、贩
卖和移种，好在它们最
终又回到原来生长的
地方。而这期间，4个
并没多大关联的人也
因这两棵树密切地连
在一起，为追求眼前的
一点利益走上了歧途。

我省拥有 3000 多
万 亩 的 森 林 面 积 ，
61.5%的森林覆盖率，
这是我省的“绿色宝
贝”，蕴藏着丰富的森
林资源，也是生态环境
质量的绿色屏障。但
长期以来，类似涉林违
法犯罪案件时有发生：
盗伐滥伐、非法侵占林
地、毁林开垦……不法
犯罪分子活动在绿林
山野之中。今年以来，
全省森林公安机关深
入开展“五个专项”行
动，遏制了各类破坏森
林资源行为，但森林资
源保护和管理形势却
仍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将近一年的时间过去了，沉香树被挖
走后遗留下的两个大土坑还没被填上
——坑口显眼，红土裸露，中心凹陷，看上
去就像两个愈合不了的溃疡疮口。

沉香树没被挖之前，生长在文昌市公
坡镇白秋村三队一位潘姓村民家的祖宗
地上。这块地位于进村的土路边，离村
近，周围长有高大的野荔枝树和藤蔓灌木
丛。现在那块地除了茂盛的草木之外，还
多了那两个直径约一米的树坑。白秋村
三队的村民都知道坑上原先长有2株胸
径约有30厘米的沉香树，也知道去年年
底树被“盗挖”了。

而参与盗挖的人之一，不是外人，是
村里的村民何启江。

2014年7月，台风“威马逊”过后，何
启江发现离村不远的2株沉香树枝有些
折损，于是便向“打牌认识的”朋友符少龙
说起这件事，还带着他回村子捡了一些树
的枝条，以辨别是否是沉香。据了解，沉
香树树脂带有香气，可制成香料或供药
用，由于天然生长的沉香树极少，只剩下
零星的分布，已被列为国家二级保护野生

植物予以保护。近年来，沉香的市场价格
成倍上涨。

沉香树不错的市场价格让何启江和
符少龙动了心思。

“树卖出去了大家可以分钱，而且听
说买树的老板会搞定一切。”何启江说，有
钱花，老板搞定一切，这两个理由让他最终
决定和符少龙商量将2株沉香树卖掉。何
启江无稳定的经济来源，平时又喜欢赌博，
为筹集赌资他萌生了盗挖沉香树的念头，

“卖树是为了钱，有钱花总比没钱花强”。
“有些犯罪嫌疑人是为了贩卖林木获

利，有些是为了占用林地开展生产活动，
多数的涉林违法案件是以获得利益为目
的。”省森林公安局法制支队支队长钟志
说，受私利思想驱动，是涉林违法案件主
要的犯罪动机之一。类似的案子不在少
数：今年5月，琼海森警破获一起沉香盗
伐案，犯罪嫌疑人符某良由于没有找到工
作，生活没有经济来源，便打起了偷卖沉
香树的主意；8月，万宁市龙滚镇凤园村
村民谢某裕则是为了一己私利，砍伐掉
4.1亩的桉树并擅自占用集体林地……

何启江和符少龙要把树卖出去，首先
得联系想要买树的买主。何、符二人分了
工，由符少龙联系买主。去年11月间，符
少龙通过打听，联系上了“中间人”陈鹏，
并经由陈鹏将出售沉香树的信息告诉了

“买树的老板”宋建海。
同年12月，陈鹏和何启江、符少龙一

起到白秋村三队查看确认2株沉香树的
树径大小、生长位置后，宋老板便让陈鹏
交付购树款1.1万元给何、符两人。随后，
陈鹏雇请3名采伐工人和1辆农用小四
轮拖拉机，安排好工人采伐、搬运、准备好
货运车辆进行运输等事宜，对沉香树开始
进行盗挖。

据文昌市森林公安局民警介绍，这起
盗挖沉香树案踩点、采挖、运输、转移等行
动发生在白天，似乎无所避讳。有村民回
忆，当时路过发现上前询问时，伐木工人
回答“这是树主同意卖的”，所以村民也没
再多想多管。

文昌市森林公安局副局长何仕分析，

伐木者之所以明目张胆作案，是因为他们
以为这是谈好价格、交付了一定价钱的“正
常交易”，不属于盗挖。“此类盗挖沉香树的
案件，犯罪嫌疑人大都会选择在夜间作案，
具有隐蔽性，便于掩人耳目与逃窜。”何仕
说，而且这类案件通常是多点、连续作案，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在一处进行砍伐后
及时转移到下一处地点继续砍伐。

由于文昌市沉香树等古树名木资源
丰富，盗挖盗伐案件频发，作案迅速，手段
猖狂。今年以来，文昌市森林公安局按照
全省部署开展的打击破坏古树名木违法
犯罪专项行动，已破获了8宗破坏古树名
木的案件，抓捕的犯罪嫌疑人共有15名。

陈鹏雇请的伐木工人和农用小四轮
车进入白秋村采挖后，一时之间，那块长
着沉香树原本安静的林子被伐木工人、拖
拉机轰鸣声、挖树器械声搞得热闹起来
……2株挺拔的沉香树被连根掘起，搬上
农用拖拉机，走乡村水泥小路运往文城镇
坑美村宋建海家附近种植。

“卖树就有钱花，而且老板会搞定一切”
◎2014年7月，文昌市公坡镇白秋村三队
被盯上：抵不住金钱诱惑，抱着侥幸心理，村民决定偷挖沉香树

然而，纸终究包不住火。
去年12月22日，就在树被盗挖后不

久，潘姓村民回白秋村做“冬至”扫墓时发
现沉香树不翼而飞，只剩下两个土坑，他
随即向文昌市森林公安局报了案。据文
昌市森林公安局八门湾林区派出所副所
长邢增展介绍，森林公安局在接到报案的
当日，就将该案立为林业行政案件展开初
查。

经现场勘验，由于沉香树被人连根挖
走，现场只有2个土坑，没有留下树木伐
桩，林业技术人员无法计算林木蓄积量。
通过民警大量的现场走访和分析，确定案
件性质，今年3月24日文昌市森林公安
局将该案立为非法采伐国家重点保护植
物案进行侦查。

知道森林公安部门立案侦查后，何启
江等人觉得“事情大了”。

当时，把树卖出去以后，分到了卖树
赃款的何启江和符少龙各自潇洒，他们没
想到，这“好日子”没过多久就东窗事发。

“一听到查案的消息，就觉得害怕。”何启

江说，因为心虚，他减少了回白秋村的频
率，平日就在文城镇自己姐夫开的茶店里
帮工。符少龙也开始坐立不安，他把卖树
分到的3000元给了何启江，他意识到这
钱烫手了。

虽然提心吊胆，但何启江四人并没有
选择自首。盗挖沉香的犯罪嫌疑人迟迟
没有线索，文昌市森林公安局组织民警加
大了侦查力度，何仕说，为尽快破获此案，
民警对可能受雇挖树的外来务工人员进
行排查，尤其是对该市范围内非法收购古
树名木的苗木场及个人进行了重点排查，
并通过建立治安信息员、设立举报奖励、
张贴协查通告以及请求地方公安协助调
查等一系列措施展开侦查。经民警多方
工作，何、符、陈、宋4人迫于压力，于今年
6月23日晚主动投案自首。

今年7月，被盗挖走种植在宋建海家
的2株沉香树，被民警转移种回了白秋村
三队原地附近，削去枝桠的2株沉香，光
秃秃地并排立在红土坑中，再无原来葱郁
的样子。

“没有家贼，引不来外鬼”。这宗
由白秋村村民何启江与符、陈、宋等人
内外联系、串通盗挖买卖沉香树的案
件最终告破，4名犯罪嫌疑人目前准
备移送起诉。钟志介绍，白秋村“盗挖
沉香树”案4名犯罪嫌疑人的行为，已
涉嫌触犯《刑法》第三百四十四条非法
采伐、毁坏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

“非法采伐、毁坏国家重点保护植
物罪”，何启江不知道这项罪名如果成
立他将承担什么样的后果，他连这15
个字都记不全。“我不知道沉香树是保
护植物，也想不到挖树会坐牢，想不
到。”10月19日，在文昌市森林公安
局记者采访何启江时，这是他说的第

一句话。
除了何启江，买树的宋建海和负责

挖树的陈鹏也同样有诸多的“不知道”、
“想不到”——不知道在未取得相关合法
手续的情况下不能采伐天然生长的沉香
树，想不到花钱买树也会惹祸上身。

“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不允许随
意采集，必须要申请办理《国家重点保
护野生植物采集证》。”省林业厅行政审
批办公室有关负责人解释，申请采集的
条件要符合因科学研究、人工培育、文
化交流等特殊需要。

何启江等涉案人员法律意识淡薄，
为了眼前的一点利益不仅造成了森林
资源的损坏，也让自己走上了歧途。

全省森林公安机关共受理

各类涉林案件1804起

查处1641起

公坡镇白秋村“沉香树盗挖”一案是去
年12月22日接到的报案，为什么今年6月
案件才被侦破？是什么拖长了案件侦破的
时间？

“我们当时走访了附近村民、村干部，有
人说在采挖现场见过3名伐木工人和1辆农
用小四轮拖拉机，除了这些信息，没有再多有
价值的线索。”邢增展说，为尽快查清事实，侦
破此案，文昌市森林公安局抽调精干警力成
立了专案组，还将该案列为头号破案任务，并
请求省森林公安局派刑侦支队介入指导。

现场有价值的线索少之又少，这让办案
民警头疼不已。何仕说，民警一方面对有关
人员进行摸排，另一方面调看附近相关路段
的海量监控画面，试图寻找到蛛丝马迹，但
最终他们在这两条线上的侦查都无功而返。

案件侦查工作一度陷入了僵局。后来，
办案人员经过大量的摸排工作，排查周边苗
圃，建立治安信息员，并设立举报奖励、张贴
协查通告以及请求地方公安协助调查等一
系列侦查措施，才跟踪到有价值线索，顺利
侦破此案。

记者走访中发现，涉林违法犯罪案件侦
查过程中遭遇类似的“尴尬”并非偶发，实际
上，办案陷入僵局的状态时有发生。“由于涉
林违法犯罪案件多发生在野外环境，具有隐
蔽性，案发后往往难以及时发现，第一现场的
证据线索保存性差，所以会给后期的调查取
证工作造成很大的难度。”省森林公安局刑侦
支队负责人钟海东说，这是涉林案件和社会
治安案件的不同之处。此外，侦查技术、手段
等方面的原因也会影响破案的效率和进度。

根据省森林公安局提供的数据资料显
示，从2014年6月至2015年9月，全省森林
公安机关共受理各类涉林案件1804起，查处
1641起。其中立刑事案件752宗，侦破627
宗，抓获犯罪嫌疑人715人，已移送起诉454
人。受理林业行政、治安案件1052起，查处
1014起，林政处罚1146人，罚款242.7万元。

是什么拖长了破案时间？

涉林违法犯罪特点分析

“想不到挖树会坐牢，想不到。”

虽然盗伐滥伐、毁林开垦、非法收购、运输盗伐、滥伐林木等涉林违法案件具
有不同特点，但是案件之间也存在着共同的规律。

记者调查发现，在盗伐、滥伐等涉
林违法案件中，一般都会包括出售、采
伐、毁坏、运输、收购、加工等多个行
为，这些行为之间存在着牵连关系；而
且在实施犯罪时有踩点、放哨、藏匿、
运输、转移等多个环节，需要多人配
合，所以此类案件的一般涉案人员众
多、身份多样。白秋村“盗挖沉香”案
包括3名伐木工人和1名拖拉机司机
在内，涉案人员就有8人。

而在一些案例中，除了涉案人员
众多的特点以外，甚至有一些“特殊身
份”的人卷入案子，少数的基层党员干
部、村镇干部、当地“有势力的人”和林
业系统人员等把违法生财的目光盯在
了森林上。

比如今年8月，临高森警破获的博
厚镇道德村毁林案，就是因为道德村的
村干部与外人相互勾结而发生。该名
村干部将已经租出的地块“二次出租”，

从中牟利，侵犯他人的林地使用权。
而在今年5月被曝光的万宁市国

营新中农场香根区重阳木盗伐案中，
犯罪嫌疑人则系5名保护区管理站护
林员，林业系统的人员监守自盗，无视
法律、无视管理规定，以职务之便屡次
下手盗挖林木。

虽然目前涉及林业资源保护的法
律法规很多，但随着不同案件的发生，
新的问题也层出不穷，因此需要对新
出现的问题及时完善。“面对这些新的
问题，我们不会回避和退缩，必须勇于
面对。”省林业厅森林资源管理处负责
人包焱说，目前省林业厅已在制定《海
南省森林资源损害责任追究办法》，该
《追究办法》是一个“自己向自己开刀”
的办法，将弥补一些现存的漏洞。“明
确各项责任，加强管理，这个办法对防
范林业从业人员渎职等违法行为有很
大作用。”

“这是树主同意卖的，正常交易”
◎2014年12月，文昌市公坡镇白秋村三队——文城镇坑美村
被盗挖：曾安静的林子机器轰鸣，村民有怀疑但终未多管深究

“公安立案侦查，事情大了”
◎2015年7月，文昌市公坡镇白秋村三队
被寻回：削去枝桠的沉香，光秃秃地并排立在红土坑中，再无原来葱郁的样子

特点1：
法律意识与环境资源保护意识淡薄

涉案人员众多，身份多样 特点2：
多个犯罪行为有牵连关系

相关链接

受理林业行政、治安案件

1052起

查处1014起

林政处罚1146人

罚款242.7万元

其中立刑事案件752宗

侦破627宗
抓获犯罪嫌疑人715人

已移送起诉454人

文昌市公坡
镇白秋村三队沉香树
被挖后留下的土坑。

(文昌市森林公安局供图)

2014年6月
至2015年9月

省人大代表、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
生态学博士颜家安认为，涉林违法犯罪最大
的特点之一就是逐利性，经济因素和利益因
素往往是主导犯罪行为发生的重要原因。
如在多数农村地区，由于经济来源单一，“靠
山吃山，靠林吃林”，所以非法侵占林地、乱
砍滥伐、盗伐等涉林违法行为时有发生。

另一方面，违法成本太低也导致不能有
效遏制涉林违法案件。根据现行刑法，多数
案件刚够立案标准，大多能获得从轻处理，
多被判处非监禁刑，甚至部分案件在侦查环
节就已撤案。一些患特殊疾病的被告即使
被判处监禁刑，也无法执行。犯罪成本低、
违法收益大，助长了盗伐、滥伐者的侥幸心
理和冒险心理。

“当前新型涉林违法犯罪活动不断滋
生，侵害范围逐渐扩大，对我省林业生态安
全造成威胁。”省林业厅副厅长王春东认为，
打击、防范涉林违法犯罪，遏制生态破坏是
维护森林资源安全的最有效的手段，绝不能
松懈。

疑问

涉林违法案件为何频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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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森林资源丰富，但这些“绿色宝贝”时常被不法分子觊觎。本报记者 张杰 摄


